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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教发〔2018〕123号                签发人：冯金祥

对政协迪庆州第十二届二次会议
第122012号提案的答复

杨翠英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要求教育部门加大对困难职工子女就学救助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自2007年起，我州实施了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科书费免费标准达小学645元／人，初中895元／人；并补助“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学生生活补助”。2016年秋季学期起，实施14年免费教育政策，免除学前两年的保教费2200元／人免除高中学校学费、住宿费、科书费免费标准达1810元／人，并补助“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学生生活补助”；实施“迪庆藏区贫困大学生精准资助政策”将考入本科的在校大学生（含城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5000元／人的奖学金政策；各县也将未纳入以上政策享受范围的大学本科、专科、中专在读学生纳入各县资助范围，标准从4000-2000元不等进行了学费补助；以上惠民政策的实施，最大程度的减轻了我州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本科教育的就学负担。
对于委员提出的建议“教育部门要对因学致困得家庭加大救助力度，于工会、民政等职能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政策，实施困难职工子女就学期间的持续资助，缓解困难职工家庭的经济负担”意见，我局计划将困难职工子女读书期间纳入教育惠民政策享受范围，现将答复如下：
国家、省、州教育部门层面按相关政策及制度方案在学前教育直至高中教育阶段已从“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学生生活补助”政策中应享尽享。根据提案要求，教育部门将积极配合工会争取惠民政策，但从“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学生生活补助”政策方面无法加大力度，因为国家、省已出合刚性政策限制。建议从财政、民政或其他渠道救助，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迪庆州教育局
2018年4月月29日
联系电话：18987979697         联系人：韩沛伶

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人民政府法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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